
附：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园内悬挂横幅申请表
（一式两份）（正反面打印）
	序号
	横幅内容
	悬挂地点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悬挂起止时间
	 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审核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回执
	请各单位将所申请横幅在规定时间内拆除，并将此回执报宣传部（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）备案，作为下次申请凭证。未报送回执单位，宣传部（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）将不再受理其以后横幅悬挂申请。

     单位已于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拆除所申请横幅。


注：1、横幅内容禁止商业广告出现；2、若横幅为商业单位赞助，则赞助商落款只得放于横幅右下角，且落款长度不得超过横幅主体内容的1/5;3、悬挂横幅时，两侧需用绳子固定，禁止使用废弃横幅、布条等，横幅两侧的空隙不得超过30公分；4、横幅严格按照申请表的悬挂截止日期拆除，固定横幅的绳子及木杆也需清理干净。

